


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转发国家文物局关于推进

抗战纪念场馆高质量发展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（文物局），厅属文博单位：

现将《国家文物局关于推进抗战纪念场馆高质量发展的通

知》（文物革函〔2024〕692号）转去，请结合《国家文物局办

公室关于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项目回头看工作的通知》（办革

函〔2024〕184号）认真贯彻落实，切实加强抗战文物保护利用，

提升抗战纪念场馆展陈水平，拓展抗战纪念场馆教育功能，充分

发挥抗战文物在激发爱国热情、凝聚人民力量、培育民族精神中

的重要作用。

各级文物行政部门要落实好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，按照通知

要求对抗战纪念场馆开展一次排查和整改。对排查中发现的问题

要立行立改，及时纠正。请各地将排查整改情况报告及《抗战纪

念场馆统计表》于 9月 23日前报我厅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1.抗战纪念场馆统计表

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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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国家文物局关于推进抗战纪念场馆高质量发展的通知

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

2024年 8月 7日

（联系人：王晓宇，联系电话：020-37803799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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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抗战纪念场馆统计表
填报单位： 联系人及电话：

序号 抗战纪念场馆名称 抗战纪念场馆概况 展览名称 展览概况

1

2

3



国家文物局

文物革函 (2024J 692 号

国家文物局关于推进抗战纪念场馆


高质量发展的通知
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文物局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物局，各有

关单位: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，大力弘扬伟大抗战精神，

扎实推进抗战纪念场馆高质量发展，充分发挥抗战纪念场馆在革

命传统教育、爱国主义教育、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方面的重要作

用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.

一、充分认识抗战纪念场馆的重要作用。抗战纪念场馆是全

面展示十四年抗战历史、系统保护抗战文物的重要阵地，是激发

爱国热情、凝聚人民力量、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场所.充分认识

抗战纪念场馆对铭记历史、缅怀先烈、教育后人、开创未来的重

要意义，充分认识抗战纪念场馆在弘扬伟大抗战精神、激发民族

情怀、促进交流互鉴、坚持和平发展中的独特作用，以高质量发

展为引领，增强使命感、责任感、紧迫感，不断提升抗战纪念场

馆的业务能力和工作水平，为推进强国建设、民族复兴伟业作出

更大贡献.

二、始终坚持政治性、思想性、艺术性相统全面提升抗



战纪念场馆的展陈水平。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

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为契机，落实纪念馆改陈布展支持政策，对

超过 10 年的基本陈列进行全面改陈布展，对超过 5 年的基本陈

列进行局部改陈布展， 及时补充最新研究成果，精心打磨体现时

代精神的展陈内容，不断丰富史料、实物展示。立足本地抗战史

实、英烈事迹、文物资源、展陈条件，策划推出一批抗战主题展

览精品和联展、巡展，讲好中国抗战故事，讲好世界反法西斯战

争胜利的中国贡献.加强历史研究、故事挖掘、场景再现，创新

传播方式，运用科技手段，融通多媒体资源，促进场馆服务、流

动服务和数字服务的有机统一，增强抗战主题展览的感染力、影

响力.

三、牢牢把握见证历史、资政盲人的使命担当，有效拓展抗

战纪念场馆的教育功能。坚持庄严、 肃穆、隆重、节俭的原则，

规范举办抗战纪念场馆的缅怀纪念活动，设计好活动主题、流程

和瞻仰线路，提供便利预约和良好服务.严格落实解说词研究审

查制度，恰如其分评价历史事件、历史人物，客观准确讲述抗战

历史、抗战故事.针对不同受众群体和参观需求，提供不同深度、

不同形式的讲解服务，鼓励抗战老兵、抗战英烈后代、抗战事件

亲历者担任志愿讲解员。着眼培养时代新人，建立馆校教研共同

体，按照教育规律、育人规律，与教育部门、学校共同研发抗战

纪念馆里的思政课、公共课，推广一批"大恩政课"优质资源，

开展现场教学、双师教学。推动抗战主题展览和故事展演进学校、

进社区、进网络、进农村、进机关、进企业、进军营，拓宽服务

人群，拓展社会教育覆盖面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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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加强组织领导，切实提高抗战纪念场馆的管理水平。各

省文物部门要集中组织对抗战纪念场馆开展一次排查和整改，切

实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，落实纪念场馆建设、主题展览、公

共服务、周边环境等管理要求，对排查中发现的一般性问题能立

行立改的要立行立改，及时纠正.对展陈内容陈旧 、 场馆设施落

后、周边环境杂乱、安全措施不到位等突出问题，要及时督导制

定整改方案或改造提升方案，统筹推进加快实施.要建立健全抗

战纪念场馆公共服务设施，不断增强公共服务的针对性、便利性，

全面提升纪念场馆的管理服务水平.

特此通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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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形式 目 主动公开



2024 年 6 月 7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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